

关于《关于避免市政道路重复开挖维修管道的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马振华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避免市政道路重复开挖维修管道的建议》收悉。您的建议精准聚焦城市治理痛点，深刻剖析了道路重复开挖的根源，所提建议兼具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为我市破解这一城市管理难题提供了重要参考。经市城市管理局牵头研究，并结合相关工作推进实际，现就您关注的问题及建议答复如下：
一、问题及成因
正如您在建议中指出的，城市道路重复开挖、工期拖沓等问题，确实对市民出行安全、城市整体形象及财政资源利用效率造成了影响。结合您提到的“规划统筹不足、审批监管缺位、技术应用滞后、信息共享不畅”四大根源，经系统梳理，具体成因主要包括： 
1.部门协同机制不健全。地下管线涉及供热、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等多个权属单位，实施主体较为复杂，各管线单位建设计划相对独立，施工时间不同步，信息互通壁垒未完全打破，缺乏统一的统筹协调平台，导致出现“各自为政、多头开挖、重复破路”等问题，给市民造成“施工不停、处处开挖”的直观感受。
2.前期规划前瞻性不足。部分新建、改建道路项目未同步预留管线通道，未实现“多规合一”的综合管线规划，后续新增管线需求只能通过重复破路施工满足；同时，各单位资金争取方式、项目批复落地、工程推进时序差异较大，常出现“一年一挖、修后再挖”的现象。 
3.工程管理与预判不到位。一是施工单位对现场地质条件、地下障碍物分布等复杂情况预判不足；二是因天气、突发情况等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导致工期延长；三是部分施工单位存在管理不规范、施工组织零散等问题。
4.信息公开与民意沟通不及时。部分管线维修工程延期后，未充分借助各类宣传平台向社会通报延期原因以及调整后的工期最新情况，致使信息公开与民意沟通不及时，引发市民的误解与不满。 
二、措施及落实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将严格对照您的建议，从“统筹、监管、技术、监督”四大维度系统施策，切实提升城市道路管理精细化水平： 
（一）建强统筹协调机制，打破部门协同壁垒 
1.成立专项工作专班。在市政府统一领导下，正式组建“阳泉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管理工作专班”，由市城市管理局牵头，整合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等管理部门及各管线产权单位力量，建立“月度调度、季度会商”的常态化联席会议制度，专职协调解决道路挖掘计划统筹、跨部门协作等问题。
2.构建统一信息平台。依托全市老旧城区地下管网普查建档，整合分散在10余个部门的管线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地下管网数据库，实现各单位信息实时共享，为施工方案制定、挖掘计划统筹提供数据支撑。落实新建道路非突发事故不开挖机制，严厉打击各类无证非法私掘、盗掘行为。
3.优化挖掘计划管理。推行“三年滚动计划+年度计划”相结合的模式，要求各管线产权单位每年11月底前申报未来三年管线建设改造滚动计划，专班统筹整合后制定年度挖掘计划，明确“同一道路原则上3年只安排一次挖掘施工”，推动同类工程“一次性施工”或“分段同步实施”，从源头减少重复开挖。
（二）严格审批监管流程，筑牢源头管控防线
1.出台专项管理规定。已研究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道路挖掘修复管理的规定》，明确“新建道路交付使用后5年内、大修道路竣工后3年内原则上禁止开挖”，特殊情况需经市政府批准并缴纳道路修复保证金，从制度层面严控非必要开挖。
2.规范许可审批环节。所有挖掘项目需向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申请《道路挖掘施工许可证》，实行“城管+交管+管线单位”联合审批；对钻探、深基坑作业、暗挖施工等特殊项目，要求提交专家论证资料，确保施工方案安全可行。
3.强化工期与现场管控。严格执行“8+2”倒排工期制度（同一施工路段围占长度不超过200米、最长期限10天，施工单位8天内完成主体工程，道路管护部门2日内完成路面恢复），确需延期的需提交专项方案并经专班批准；同时落实“六个百分百”扬尘防治要求（围挡封闭、物料覆盖、洒水降尘、车辆冲洗、地面硬化、湿法作业），规范设置2.5米以上装配式彩钢板围挡及喷淋降尘系统，减少施工对环境和交通的影响。
（三）创新技术应用推广，提升长效治理能力
[bookmark: _GoBack]1.加大非开挖技术的试应用：针对车流量大的交通枢纽、横过路管线等具体条件工程，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试引进最新的顶管、定向砖穿越等非开挖技术，降低路面的破坏率，减少对交通的影响。今年以来，已在泉东路与桃南东街交汇处、桃南东街横跨泉中路、北大街与泉中路交汇处、义平路、新建街等路段（共7390米）开展燃气管道定向砖穿越技术的试应用，非开挖技术解决破路造成交通堵塞问题初见成效。
2.科学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您提出的“建设地下综合管廊”建议，与我市城市治理现代化方向高度契合。早在2016年，我市相关部门已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建设研究论证工作，2017年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加快实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但因我市地势多山、地形狭窄、地下岩层较浅，且综合管廊平均每公里造价超1亿元（平原地区标准），需充分结合城市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重点区域建设需求（如新城片区、产业园区），分阶段、分区域适时推进，待条件成熟后启动试点建设。
（四）健全监督与民意沟通机制，凝聚治理合力
1.强化责任追究与信用约束。建立违规开挖“双追责”机制，对无证私挖、围而不建等行为，既处罚施工单位，也倒查审批、管理部门责任；同时将文明施工管理纳入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作为招投标定标重要参考，对不文明施工行为定期曝光。
2.深化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严格落实“三级公示”制度——每年1月底前公示年度挖掘计划（公示期不少于15个工作日）、每月公示月度施工计划、施工前公示封路信息及绕行方案，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悬挂《道路挖掘施工许可证》、项目概况、责任人及监督电话；通过政务平台、市民听证会等渠道广泛征求市民意见，每月更新工程进展，及时回应群众关切。
三、保障及计划
为确保上述措施落地见效，我们将从两方面强化保障：一是探索设立专项财政资金，重点支持地下管网数据库建设、非开挖技术推广及综合管廊试点项目；二是明确部门权责分工，市城市管理局负责统筹协调，道路管护部门及各县区按权属职责落实道路管辖范围责任，各管线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市政道路管理事关市民切身利益，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体现。感谢您对我市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与监督，您的宝贵建议为我们改进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建议办理为契机，狠抓措施落实，持续提升道路管理水平，努力为市民营造安全、畅通、宜居的城市环境。恳请您今后继续关注我市城市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